

市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如皋市农村垃圾分类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、办事处），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： 

《如皋市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已经十八届市政府第8次常务会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10日

如皋市农村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落实省、市乡村振兴工作部署，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估办法（2022年版）》的通知（苏建村〔2022〕64号）、《关于2022年度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推进“三美一高”乡村建设的工作评估和奖补政策方案》（通农发〔2022〕30号）、《南通市2022年城乡垃圾分类和治理推进计划》（通分类办〔2022〕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落实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求，按照“试点先行、分类施策、统筹推进”的总体思路，全面推进全市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作，加快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、能力匹配的分类收运处理体系。

2022年，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开展垃圾分类的村居比例达60%以上，2023年达80%以上，2024年实现全覆盖。

积极推进入户分类收集模式，按照“2022年～2023年完成50%，2024年实现市域全覆盖”的总体目标，逐步实现源头精准投放。

2022年，在城南街道（省级垃圾分类示范街道）实行全域推进；如城街道、城北街道分别完成30%，其他各镇根据实际选择不低于15%的村（社区）进行试点；

2023年，除城南街道外的其他各镇（区、街道）须完成总量的50%；

2024年全面完成市域任务。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要结合入户分类收集要求及序时计划安排，完善农村环卫基础设施，建立“户分类、组保洁、村收集、镇转运”的环卫保洁和垃圾分类体系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积极推进农村垃圾分类目标任务，始终做到将农村垃圾分类工作与人居环境“红黑榜”“美丽庭院”评比以及督查考核相结合；做到与完成开展垃圾分类的村（社区）年度指标相结合；做到与“三定一督”小区、垃圾分类示范村（社区）试点工作相结合，系统推进全市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工作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健全工作机制

一是健全组织推进机制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成立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，主要领导担任镇（区、街道）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组长。坚持环卫保洁与垃圾分类工作有机统一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垃圾分类宣传方案，丰富活动内容，通过“小手拉大手”“美丽庭院评比”等活动，教育引导群众“会分、愿分、分对”。
二是发挥基层治理效能。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基层治理网格，建立或完善村规民约、红黑榜、积分制等管理制度，强化对网格员垃圾分类知识的培训，充分发挥指导员和监督员的作用。
三是强化常态化督查考核。市相关部门和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要将垃圾分类纳入高质量发展、污染防治和人居环境考核内容，通过现场考核打分，及时推广宣传亮点，督促整改痛点，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，落实人员岗位职责，做到高标准、高质量开展农村垃圾分类工作。

（二）完善分类设施

1.投放设施（垃圾桶）配备标准

（1）序时推进。根据“户分类、组保洁、村收集、镇转运”的工作要求，对照目标任务及时间节点，序时推进“入户收集”分类保洁模式，确保2024年年底前实现市域垃圾入户分类收集的全覆盖。

（2）统一规格。每组分类垃圾桶含“其他垃圾”“易腐垃圾”桶各一个，颜色和标志符合国家标准，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按照统一格式对每组垃圾桶进行编号。

（3）固定位置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按“一镇（街）一式”或“一村（社区）一式”统一制式，自行制作垃圾桶固定架（或底座），固定于入户道路与主次干道交汇处周边硬质化地面。固定位置须符合以下原则：一是置于庭院以外；二是便于保洁员作业；三是同一居住线上的垃圾桶位置相对统一，且整齐划一，成行排列。垃圾桶置于固定架（或底座）内，左侧为“其他垃圾”右侧为“易腐垃圾”，顺序一致，不得擅自移动和挪作他用。

2.收运车辆配备标准

一是规范村（社区）收集车辆。实行入户收集的村（社区），按照日产日清的要求配足国标分类收集车辆，车上放置至少一组“易腐垃圾、其他垃圾”分类垃圾桶，规格为240L，颜色标志均符合国家标准。

二是规范镇（区、街道）转运车辆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按照不少于1辆/1.5万人的标准配备压缩车或吊桶车分类收集“其他垃圾”“易腐垃圾”，另配2辆密闭车辆，分别转运“有害垃圾”和“可回收物”。所有车辆按规定喷涂分类标志，实行分类运输，严禁混投混运、先分后混。

3.设施（人员）配备方式

首批入户收集村（社区），由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择优申报。经市城管局审核批准后，统一配备分类垃圾桶，并按照200户/辆的标准配备电动收集车辆，不足部分由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补齐。同时，按一车一人配备符合条件的保洁人员。
垃圾桶首次实行免费配发，按照“谁使用、谁管护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发生损坏或丢失由居民自行补充。垃圾桶、垃圾收集车辆等设施配备到位后，各镇（区、街道）组织村（社区）按照入户收集的要求，开展垃圾分类收运工作。
（三）严格分类收运

1.分类收集

保洁员上门收集时，需检查易腐垃圾、其他垃圾是否正确投放，并将每户分类垃圾桶内的垃圾对应归集到收集车辆同色垃圾桶内。

2.分类运输

保洁员将居民垃圾分类收集后，有害垃圾送至村级“有害垃圾归集点”，“其他垃圾”和“易腐垃圾”运送至垃圾清运点或村级中转点，清运点或中转点的垃圾桶按照分类标准、要求有序摆放。镇（区、街道）负责将清运点（或中转点）的其他垃圾运送至中转站，易腐垃圾运送至指定场所。

3.清运点位。清运点位根据实际需求设置，原则上垃圾桶集中转运处即清运点，垃圾清运点需地面固化、方便清运、密闭管理（宜设置2.5米以上硬质密闭围网），不得占用道路桥梁，避开河道蓝线。

（四）实现分类处置

 1.建筑垃圾处置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须设置一处不小于5000平方建筑垃圾调配场。围挡密闭管理、进出路面硬质化，实行车轮冲洗或设置沉淀池，雾化喷淋、物料覆盖等安全环保措施必须安装到位。辖区内建筑（装潢）垃圾，全部送至调配场，实行规范管理，并进行资源化调配利用。

2.有害垃圾处置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暂存点（可在中转站内），各村（社区）设置一处有害垃圾归集点（可在村级中转点内）。村（社区）定期将归集点有害垃圾运送至暂存点，镇（区、街道）暂存点收储能力不足，由市级部门联系具备资质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。垃圾暂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年。

3.易腐垃圾处置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按照餐厨废弃物全域全量收运处置的要求，将企事业单位食堂、饭店产生的餐厨废弃物运送至中转站或指定地点，由市级统一处置；镇（区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两级要加强生产垃圾和工业垃圾（一般固废）管理，杜绝混入生活垃圾，同时，要加快推进镇（区、街道）易腐垃圾处置中心的建设。农村易腐垃圾暂由交通产业集团处置。

4.其他垃圾处置

其他垃圾按照原渠道运送至上海电气进行焚烧处置。

5.可回收物处置

可回收物可以由居民自行变卖或交保洁员处置，也可由各村（社区）联系废品收购单位，每周指定日期、地点统一收集（收购）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督导

一是分类投放指导。指导农村居民按照“易腐垃圾、其他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可回收物”进行分类。“有害垃圾”和“可回收物”的收集采取平时收集和定时收集相结合的方式。“有害垃圾”和“可回收物”，定人、定时收集（如：将周六或周日设为为“有害垃圾”和“可回收物”收集日）；“易腐垃圾”和“其他垃圾”每日由居民自行投放到对应的垃圾桶内，做到日产日清。
二是加强分类宣传。镇（区、街道）加大保洁人员、网格员的垃圾分类业务能力培训。充分发挥镇（区、街道）垃圾分类宣教站、村（社区）微型宣传点及网格员、保洁员的作用，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引导，培养群众的良好习惯。
三是强化分类督查。日常工作中，保洁员要加强对居民分类质量的检查，网格员做好居民分类情况的抽查，镇（区、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要强化对保洁员、网格员垃圾分类相关工作绩效的考核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督查考核，确保常态长效

市分类办和人居办要从设施配备、设施管护、分类质效、收运体系等几个方面，完善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考核体系，在设施配备到位后，将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垃圾分类治理情况纳入人居环境检查范畴，成绩计入人居环境考核总分，排名情况随人居环境考核成绩一并公布。市人居办和各成员单位实行信息共享，定期将垃圾分类和垃圾治理扣分情况抄送相关成员单位，在督促整改的基础上加强针对性监管，最终实现常态长效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投入，做好经费保障

市级财政2022年至2024年农村垃圾分类总投入不低于3000万元，按照年度实施比例纳入预算，用于农村垃圾分类宣传及车辆、分类垃圾桶等的配备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要落实主体责任，根据人口数量将垃圾分类治理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，确保专款专用、稳步增长。

（三）持续以点带面，提升分类质效

镇（区、街道）要积极培育示范典型，做好“三定一督”小区、垃圾分类示范村（社区）试点工作。自文件下发起，按照日产日清标准，督促开展入户收集的相关村（社区）在市级配备垃圾收集车辆外，自行补齐不足部分，招录足量、规范的保洁员（驾驶员）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在试点推进过程中，要不断总结经验，创新分类收运体系，提升分类质效和收运效率，确保序时完成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目标，不断巩固和提升常态化管理效能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市各人民团体。
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1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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